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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1/2021_2022__E5_9B_BD_

E5_AE_B6_E7_A8_8E_E5_c80_301361.htm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取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审核权有关问题

的通知(国税函〔2007〕83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

单列市地方税务局，宁夏、西藏自治区国家税务局： 根据国

务院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要求，现对取消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审核权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有关个人所得税问

题的通知》（国税发〔1999〕125号）规定，科研机构、高等

学校转化职务科技成果以股份或出资比例等股权形式给予个

人奖励，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此

项审核权自2007年8月1日起停止执行。 二、取消上述审核权

后，主管税务机关应加强科研机构、高等学校转化职务科技

成果以股份或出资比例等股权形式给予个人奖励暂不征收个

人所得税的管理。 （一）将职务科技成果转化为股份、投资

比例的科研机构、高等学校或者获奖人员，应在授（获）奖

后30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相关部门出具的《出资入股

高新技术成果认定书》、技术成果价值评估报告和确认书，

以及奖励的其他相关详细资料。 （二）主管税务机关应对科

研机构、高等学校或者获奖人员提供的上述材料认真核对确

认，并将其归入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的“一户式”档案，一

并动态管理。 （三）主管税务机关应对获奖人员建立电子台

账（条件不具备的可建立纸质台账），及时登记奖励相关信



息和股权转让等信息，具体包括授奖单位、获奖人员的姓名

、获奖金额、获奖时间、职务转化股权数量或者出资比例，

股权转让情况等信息，并根据获奖人员股权或者出资比例变

动情况，及时更新电子台账和纸质台帐，加强管理。 （四）

主管税务机关要加强对有关科研机构、高等学校或者获奖人

员的日常检查，及时掌握奖励和股权转让等相关信息，防止

出现管理漏洞。 三、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和获奖人不能提供

上述资料，或者报送虚假资料，故意隐瞒有关情况的，获奖

人不得享受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优惠政策，税务机关应按

照税收征管法的有关规定对报送虚假资料，故意隐瞒有关情

况的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和获奖人进行处理。 100Test 下载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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